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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100 年 12 月 9 日行政院跨部會決議，不得再用刑案起訴書為課稅依據，並決議由臺北國稅

局公告調查太極門弟子給付掌門人敬師禮之性質，公告調查結果，七千多份申明表均表明

敬師禮為贈與，沒有任何人主張是學費，且國稅局在開單 16 年後首次承認太極門不是補習

班。 

二、刑事判決 96 年 7 月 13 日已經判決無罪確定，且認定弟子贈與掌門人之敬師禮，既屬贈與

性質，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款屬免稅所得、弟子間需要而統一購買練功服等代辦品，由

師兄姐代辦，並非營利販售，與掌門人夫婦無關。掌門人等人亦皆獲國家冤獄賠償，刑事

資料既經刑事法院調查後判決不採，自不得再作為課稅依據。 

三、弟子贈與敬師禮是武術界、宗教界常見之民俗禮節習慣，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習俗，符合民

法第 406 條「贈與」之規定，惟財政部國稅局無視行政法院及刑事法院判決，堅持不撤銷

違法稅單，嚴重侵害人權及浪費社會成本、國家司法及行政資源。 

 

（一○○）本院楊委員曜，對於環保署現行推動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計

畫，有諸多計畫缺失，政策美意恐有不易達成之虞，並要求

環保署針對相關問題提出書面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環保署提出「電動機車的電池交換營運系統解決方案」，推動電池交換站計畫，目的在於

解決電動機車充電和續航力等問題。環保署更已公布實施「電動機車電池交換費補助辦法

」，計畫於新北市和高雄市各設置三十座的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約九千萬經費補助業者

，並補助一萬輛車，每人一萬元的交換費用，期待得以增加民眾購買意願和便利性。 

二、經查，由於民眾使用電動機車習慣上於自家充電後，始行駛於道路，若未來僅得以交換方

式使用電池，無法於自家充電與民眾使用習慣不符，且主管機關必須確保交換站數量足夠

，否則民眾無法便利交換。此外，未來新式電池僅得以交換方式使用，若交換站故障，民

眾即無電池可用，上述問題將造成民眾因便利性不足而減少選擇新式電池之意願。 

三、另，由於現有電動機車電池無法參與交換，並且政策推動並未規劃舊車轉換新式可交換車

輛之鼓勵方案，將使得目前已使用電動機車之民眾欠缺更換意願，且可能造成現有之電動

機車使用者，日後購買舊式電池之不便。 

四、環保署目前所推動建置之電池交換站，設立已逾一年，卻僅有極少數之使用率，造成外界

有浪費預算之負面印象。且每一交換站政府補助業者一百五十萬元，於有所營利時始須返

還補助款，更令外界對於經費使用效益有所質疑。 

五、環保署應正視上述問題，提出具體改善方案，並應於一個月內，針對(1)電動機車電池交換

相關計畫。(2)交換站目前使用情況與預期效益說明。(3)如何推動民眾使用電動機車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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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計畫。書面報告送交本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委員。 

特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出質詢。 

 
（一○一）本院楊委員曜，對於經濟部補助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進行研

究與委辦計畫，常年委託相同法人，但欠缺實際效益，並有

經濟部技術處之其他法人科技專案計畫款項，竟補助商業發

展相關研究，效益不明並與預算性質不符，有預算浮濫編列

之虞，並欠缺有效之預算監督管考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經濟部於 103 年度科技專案 06.其他法人科技專案計畫，編列預算數 2,895,575 千元，其中

補助「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60,000 千元進行商業服務業研究。 

二、經查，依據審計部調查報告可知，經濟部歷年皆補助諸多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但欠

缺實際效益與經費監督管理不易，造成國家預算浪費。另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指出

，以「商業發展研究院」為例，該院各年度受經濟部委託產出之研究報告多數僅供單位內

部參考，多數報告皆未經採用成為政策或法規草案，亦欠缺外部監督與評估機制，海外考

察相關費用亦有浮濫編列與具體效益不明之虞，整體委辦成果效益皆有待審酌。 

三、又經立法院預算中心查知，商發院近年度均呈累積短絀狀態，允應撙節開支，但其獎金發

放卻逐年遞增，不但未考量營運績效，並與其自訂之管理辦法明顯不符。前述問題存在各

經濟部捐助之法人已久，可知經濟部投入高額經費，卻對計畫內容與法人管理未善盡監督

管考之責。 

四、此外，據科技專案預算說明可知，相關預算旨在促進產業與科技結合之效益。然，在技術

處其他法人預算項下，竟補助商業發展研究院進行商業服務業相關研究，據技術處說明，

指稱該單位建置網站提供資訊平台，技術處竟以此理由作為所謂與科技結合之依據。上述

科專預算效益評估不易，具體效益值得商榷，並與預算編列目的不符。 

五、經濟部技術處，浮濫補助其他法人，非但預算使用與目的性質不符，更難以監督控管預算

使用，經濟部並對相關法人之監督管考有所不足。為有效使用預算，主管機關應檢討法人

補助之研究效益與研擬有效之管考機制，避免預算浮濫編列與浪費國家經費。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一○二）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鎖匠對社會安全與保障扮演著非常重

要的角色，然目前並無有關鎖匠之證照制度，對於相關行業


